授权委托书

[bookmark: _GoBack]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，性别    ，民族        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。
受托人姓名：        ，性别    ，民族        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。
因本人事务繁忙，无法亲自办理位于格尔木市安居巷中段的回迁安置相关事宜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关于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，自愿委托受托人           作为本人的合法代理人，全权代表本人办理以下事项：
一、委托事项
代为办理与上述回迁安置项目有关的一切手续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、回迁安置主管部门提交、补充、确认办理安置手续所需的全部身份证明文件、权属证明、安置协议及其他相关材料；
2.签署与回迁安置相关的各类文件、表格、确认书及协议；
3.代为查验、接收、领取安置房屋，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；
4.代为申请并办理安置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（或不动产转移登记）手续。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自然人处分或处置不动产相关权益时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，授权委托书需符合法定形式，本委托书即旨在满足此项要求，以确保后续登记程序的合法性；
5.代为缴纳办理前述事项过程中产生的应由委托人承担的相关税费、费用及款项；
6.处理与本次回迁安置相关的其他一切必要事宜。
二、代理权限
受托人在办理上述委托事项过程中，有权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一切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包括进行陈述、签署文件、进行确认、领取标的物及权属证书等。受托人在代理权限内以委托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，法律后果直接由委托人承担。
三、代理期限
本委托书的代理期限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，至上述所有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。
四、法律效力
本委托书系委托人真实意思表示，受托人依本授权所实施之合法代理行为，委托人予以全部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委托人确认，本授权为不可撤销之一般授权。
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 日

受托人（签字）：
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 日

